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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議員，早晨。早晨，兩位陪同人士。  

 多謝甘議員今日再次出席我們調查委員會的閉門研訊。我

再次說明，調查委員會的職責是確立劉健儀議員根據立法會

《議事規則》第 49B(1A)條所動議的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

所確立事實是否構成對甘乃威議員作出譴責的理據提出意見。 

今天的研訊預計在上午 10時 30分結束。我在這裏特別指

出，根據調查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第 24段，在閉門研

訊中取得的證據、向調查委員會提交的陳述書和其他文件、與

調查委員會其他會議有關的資料，以及任何相關的往來文件，

均屬機密資料，並會一直列作機密資料，直至調查委員會將其

公開或銷密為止。甘乃威議員、陪同甘乃威議員出席研訊的黃

錦娟大律師和鄧嘉年先生，以及各位委員均已經簽署了《保密

承諾書》，因此，如果未事先取得調查委員會的書面授權，各

位不得在研訊過程以外的場合發表任何機密資料，或發表與研

訊有關的任何事宜。我現在宣布研訊開始。  

 甘議員，如果你在任何時候需要向你的法律顧問尋求意

見，請先向我提出這個要求。由於你在 2010年 5月 20日出席研

訊時已經宣誓，所以今天你會繼續在宣誓下作供。委員會預備

了 3冊文件供兩位陪同人士在研訊中使用，這些文件與委員會

早前送交給你的文件是相同的。  

甘議員，你曾在今年 6月4日透過律師向調查委員會提交了

第 2份補充陳述書，即就劉慧卿議員的《書面陳述書》作出的

書面回應，文件的編號是K9(C)。你現在是否正式向調查委員

會出示這份文件作為證據？  

甘乃威議員：  

 主席，是的。  

主席：  

 謝謝。甘議員，你是否想解釋一下這份文件，或是對這份

文件有否即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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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沒有特別補充，因為文件簡單講述了我就劉慧卿

議員所提到，有關我在 9月 24日與她進行的會面，以及在 10月
2日黨團的會議中，指本人曾對王女士說 "有意思 "這一方面，

我要重申，在第 37點中， "本人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說過本人對

王女士有意思，而她不接受 "這句說話，這份補充陳述書主要

是說明這一點。  

主席：  

 謝謝。甘議員，在上次研訊中，你答應向調查委員會提供

一些資料，所需的資料已載於秘書在 6月 22日發給你的函件

中，調查委員會現已收到這些文件。這一份文件是否也需要

你 ......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補充一下，因為我收到 6月 22日調查委員會給我

的函件，主要是關於 5月 29日我承諾調查委員會，回去找一些

資料。第一、二點是關於王麗珠女士和呂雪晶女士，我在 6月
15日前後的那段時間向她們發出的電郵數目。主席，我今天向

大家說對不起，這麼遲才能提供這些資料，因為找電郵是很花

時間的，因為有數千個電郵，我要逐一查看和確認，所以今天

才能給大家。在我給大家的這個表上，大家看到，王麗珠女士

在 2008年 12月才到我的辦事處工作，直至 2009年 9月 23日。我

在該表列出我與王麗珠女士往來電郵的數目。該表的另一

行 (欄 )是我與呂雪晶女士往來電郵的數目。呂女士是在 2008年
11月到任，到 2009年 10月離職。我想強調這些數字只屬約數，

不是很精確。希望大家明白，因為這些電郵是我自己的私人電

郵，我沒有假手於其他同事做，是我自己數的，所以是一個約

數。這是回應了委員會上次提及的第一和第二點。  

 至於第三點是關於在 2009年 6月中，我向王麗珠女士發出

或我收到她發出短訊的紀錄。我想強調，上次大家要求我詢問

電訊公司可否取回紀錄。就此，我詢問電訊公司，電訊公司對

我說，只可提供近期的紀錄，例如前 3個月的紀錄，而不可以

給我更早期的紀錄。即使該公司提供前 3個月的紀錄，此等紀

錄亦只屬我發出的電郵而已。如果要取回 2009年 6月份的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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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電訊公司便沒有辦法提供給我。上述是我用電話查詢電

訊公司的結果，亦回應了上次有關調查委員會的查詢。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第四點是有關在 5月 29日的研訊上，主席向我查詢有關讚

賞同事的紀錄，特別是提及 "好感 "這方面。我翻查資料，我並

沒有讚賞同事這方面的紀錄，特別是提及 "好感 "這兩個字。關

於這一點，我想我在紀錄上是沒有辦法翻查到的。主席，我謹

此再回應委員會有關此 4點的查詢。  

主席：  

 甘議員，何俊仁議員在 6月 21日出席的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尚未定稿。一俟定稿，我們便會送交給你。因此，為公平起見，

我們在今次的研訊中不會就逐字紀錄本中何俊仁議員在研訊

上所說的話向你提問。如果委員想就調查委員會某些文件的內

容向甘議員提問，請指明文件的編號、頁數和段落，或者行列

的編號，以方便大家參考。我們現在開始，好嗎？  

劉江華議員：  

 我可否詢問關於電郵的問題？  

主席：  

 好。  

劉江華議員：  

 甘議員是否指現時他提供的資料，只有數目而沒有內容，

是不是此意思？  

甘乃威議員：  

 你所說的是此表，是嗎？  

劉江華議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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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表，我是把數目提供給大家，至於內容，在我的電郵

是有的，因為這裏也可能有千多個電郵，我沒有打開每個電郵

來看的。  

劉江華議員：  

 是有儲存的？  

甘乃威議員：  

 有儲存的，否則我便無法數出來，是有儲存的。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多 謝 主 席 。 我 想 針 對 劉 慧 卿 議 員 的 陳 述 書 第 3 段 問 問

甘乃威議員。你會看到劉慧卿議員很清楚理解你當日與她的對

話：第一，是你主動向他們說的；第二，是你曾經向你的助理

表示你對她 "有意思 "。我詢問劉慧卿議員時，她亦很清楚表

示，她是真的指男女之間的 "有意思 "，這是她的理解。所以，

我想問一下，其實當你正式向劉慧卿議員和何俊仁議員談及此

問題時，你當時是說了些甚麼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你看到在我今天給大家的那份補充陳述書中，

第一，我重申，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包括劉慧卿議員、何俊仁

議員，以至黨團或任何人說過對王女士 "有意思 "，這 3個字是

從來沒有說過的。OK？  

梁美芬議員：  

 是，你具體說過些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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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清楚記得在當日的會議上，我是說過 "有好感 "這 3個
字，我是比較準確地描述當日所說的 3個字是 "有好感 "，我想

這一點是比較清晰的，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是有說過這 3個字。  

梁美芬議員：  

 你指的是在你們的會議結束後，你與何俊仁議員和劉慧卿

議員那次的對話，是嗎？  

甘乃威議員：  

 你是指第 3段？  

梁美芬議員：  

 我是指劉慧卿議員的陳述書的第 3段。  

甘乃威議員：  

 是，第 3段那裏，你是說那次的會面？  

梁美芬議員：  

 是，在那次會面中，你是用過 "有好感 "這 3個字？  

甘乃威議員：  

 "有好感 "這 3個字，沒錯。  

梁美芬議員：  

 好。現在我再問你，你會否看到 ......因為我曾兩度詢問劉

慧卿議員，她如何理解你跟她所說的話。她說，她寫得上去，

"有意思 "便是她的理解，是男女之間的 "有意思 "。在此事上，

會否你說的時候  ⎯⎯ 你對王麗珠女士、對劉慧卿議員用有

"有好感 "的時候，均被人理解為其實你指的是 "有意思 "呢？因

為她不是用 quotation，她是將她所得的觀察寫在一句說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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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當然每一個人如何理解我所說的話，我沒有辦法控

制。剛才我說得很清楚，我所說的是在某個場合中，對王麗珠

女士說了 "有好感 "這 3個字，很清晰在會議上有這樣說。我亦

想強調一點，因為你看第 3段亦提到，劉慧卿議員亦有說，其

實當天晚上我與劉慧卿議員和何俊仁議員見面的時間亦頗短

促，據我所理解，可能大概不超過 10至 15分鐘，即 "兩、三個

字 "的時間，因為你會看到在劉慧卿議員在第 3段最後部分說，

她趕着前往與譚香文女士和王麗珠女士會面。  

 所以，在過程中，我也只是簡述 ......助理男朋友的問題，

她尋求協助，一度談及有關電郵的問題，以至她工作的問題，

而因為此原因我解僱她，其實是對整體過程的一個簡述。當日

大家是沒就每一點作出詳細討論和研究，所以，對於究竟劉慧

卿議員為何有此看法，我想你可能直接詢問劉慧卿議員會比較

適合。  

梁美芬議員：  

 我問了，所以我現在再詢問你本人。  

甘乃威議員：  

 我剛才說過因為我是比較記得清楚 "有好感 "這 3個字，是比

較所謂 concrete的，我是記得清楚的。  

梁美芬議員：  

 是，你是說過。我想再問，為何當天你會覺得有必要主動

向何俊仁議員和劉慧卿議員在你們中委會結束後立即提及此

事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我亦回想起，在 9月 24日，即我解僱王麗珠女

士當日，在傍晚時分，其實我聽到一個傳聞，說我當日解僱了

一名助理。此傳聞說助理被解僱得不合理，此傳聞還說，此事

與感情有關。我聽到這樣的傳聞，是在當日的傍晚時分。但是，

當日傍晚我亦趕着上學，當時我覺得此傳聞不是事實，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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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趕着上學，所以便去了上學。下課後，事有湊巧，當日民主

黨中委會舉行會議。過往我亦偶然會出席中委會會議。我覺得

既然下了課，我可列席中委會會議，其實我是沒有與主席、副

主席約定的。我在旁聽中委會會議後，覺得需要認真處理此

事。因此，我在會後與何俊仁主席及劉慧卿副主席作出一個所

謂的簡報，情況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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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議員：  

 我可否再多問一些細節？在傍晚聽到傳聞，是誰人告訴你

呢？是記者、你的黨友，還是別人呢？這個傳聞，你應該會記

得是誰人提醒你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你剛才說你上學，

你又出席中委會會議，其實你當晚有沒有上學呢？你出席中委

會會議還是上學呢？  

甘乃威議員：  

 第一點，我是有上學的。  

梁美芬議員：  

 是的。  

甘乃威議員：  

 當天傍晚時分，我 6時左右上學，大約 9時放學，離開學校

到中委會開會。一般來說，中委會會議不會那麼快結束  ⎯⎯
過往我偶爾會列席中委會會議。我放學後才前往出席中委會會

議。  

 至於你剛才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有人告訴我這件事。不

過，我相信告訴我的人也是出於好意，可能他／她也聽聞這個

情況。我覺得未必需要 ......我不知道是否必須告訴委員會。因

為我自己覺得，他／她也是出於好意才告訴我，我覺得 ......
他／她是誰人是否如此重要呢？我不想在這方面作出透露。  

梁美芬議員：  

 我們其實是想清楚知道  ⎯⎯ 因為你用 "傳聞 " ⎯⎯  傳聞

是來自傳媒、你們的黨友還是黨外的人？因為他／她在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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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時就已經即時知道，這個人 ......第一，可能與你關係不錯，

否則不會馬上告訴你，除非是記者。所以，我覺得有必要瞭解

一下 ......因為我們也問過劉慧卿議員 ......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主席：  

 也許這樣吧 ...... 

梁美芬議員：  

 ......為何她會即時問你 ...... 

主席：  

 ......也許你不需要說出名字，不需要指名道姓，只說出身

份 ...... 

梁美芬議員：  

 暫時而已。  

主席：  

 ......只說出身份，好嗎？  

梁美芬議員：  

 暫時我們不需要指名道姓，但身份是你們的黨友、傳媒還

是你們的黨外朋友？  

甘乃威議員：  

 主席，是黨友。  

梁美芬議員：  

 即是說民主黨內已經有人聽聞此事。  

甘乃威議員：  

 是黨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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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好的。  

梁美芬議員：  

 你當時會否覺得很詫異呢？你的黨友那麼快便知道這件

事。  

甘乃威議員：  

 主席，剛才我已經說過，我覺得這個傳聞並非事實。當時，

我當然覺得這不是事實，亦作出了即時反應。可是，剛才我說

過是需要認真處理此事的，所以我才決定放學後列席中委會會

議，在有機會見到主席時向他即時作出簡報。這就是我自己當

時的想法。  

梁美芬議員：  

 也許我問一下，會面歷時 15分鐘，你告訴他們兩位，你解

僱了你的助理，以及曾經說過  ⎯⎯  你的 version是  ⎯⎯ "有好

感 "。劉慧卿議員在第 3段也有記載，你向她表示你已向王麗珠

女士道歉。她有沒有問你呢？他們兩位有何反應呢？還是毫無

反應，沒有追問下去？為何你會道歉呢？你這樣解僱 (助理 )，
他們有何回應呢？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說了這麼多東西，尤其是剛才談及的第 3段，

其實說了很多東西 ...... 

梁美芬議員：  

 是很多東西，是的，第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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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245 

24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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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但實際上，剛才談及的是 10至 15分鐘時間，大家也可

以理解，當時不會有詳細的討論，我只是作出一些簡報。我的

理解是主席及副主席當時知悉此事。當然，剛才說到，當我說

出全部情況後，劉慧卿議員最後才告訴我，其實她收到一個投

訴，並要趕着去 ...... 

梁美芬議員：  

 見甚麼人？  

甘乃威議員：  

 ......見譚香文女士。所以，當時大家其實沒有任何結論。

她說： "不如先聽聽譚香文女士究竟有甚麼話要說吧，回來再

看看有甚麼事情需要跟進吧。 "就是這樣而已。但是 ...... 

梁美芬議員：  

 那麼，何俊仁議員呢？  

甘乃威議員：  

 ......其實根據我的印象，我不記得當時有詳細討論此事。

當然，大家都覺得這件事需要處理，既然聽到這樣的傳聞，是

需要處理的。但剛才說到，最重要是因為劉慧卿議員說趕着跟

譚香文會面，她需要先聽聽譚香文究竟想說些甚麼。我想，當

天的結論就是這樣。  

梁美芬議員：  

 我只多問一件事，你與何俊仁議員及劉慧卿議員之間的關

係，除了工作上的關係，你們平日會否聊到別的東西呢？男

女 ......好像把他們當作哥哥姐姐 ......會不會聊到這些事呢？  

甘乃威議員：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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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議員：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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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向他們匯報這件事，他們有沒有很詫異的表情呢？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覺得他們有很詫異的表情。不過，我自己覺得

還是要謹慎處理此事。當時我有這種印象。  

梁美芬議員：  

 好的，主席，我暫時沒有問題。  

主席：  

 潘議員。  

潘佩璆議員：  

 甘乃威議員，我想問問，你對最終要向王麗珠女士作出

15萬元的賠償，另外再寫一封道歉信，以及一封推薦信，方便

她找工作。此外，你亦向黨團報告了這件事。我想，這個是否

可以說是解決那件事情的整個 package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第一點，這是王麗珠女士在 9月 30日提出的那幾項

要求，包括潘醫生剛才提到的那幾點。這幾項要求，我覺得如

果能夠 ......她有這幾個要求，剛才潘醫生提到那是 "賠償 "，即

你剛才用 "賠償 "這個字眼，我自己不覺得是一項 "賠償 "。即使

翻看我寫的道歉信，那只是一項 "補償 "。當時我有多項考慮，

就是即時解僱那名員工、脾氣暴躁，以及我在陳述書提及令她

"不安及不快 "。因脾氣暴躁而解僱員工，這點在解僱員工的過

程中，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第二點，提到王麗珠女士的要求。我知道她本身可能有點

經濟困難，也需要一份工作。我覺得在我能力範圍內，應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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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以在她處於這麼困難的景況下幫助她。我是基於這個原

因做這件事的。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潘佩璆議員：  

 我想問問，甘議員， 15萬元這個數額是否由王女士提出

的？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是的。我的理解就是 ......因為我不是直接跟王麗珠

女士對話，而是由何俊仁及劉慧卿兩位議員會見她。她直接提

出這個要求。  

潘佩璆議員：  

 當他們向你反映……我想你先看看劉慧卿議員的陳述書，  
WE8(C)...... 

主席：  

 第幾段？  

潘佩璆議員：  

 第 12段，即第 3頁。  

甘乃威議員：  

 我看到了。  

潘佩璆議員：  

 這裏提及有關王女士提出的要求，並說到你會考慮。你當

時所考慮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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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321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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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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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335 

336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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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主席，其實你知道，王麗珠女士提出的要求包括要求我在

黨團作出匯報。我在 10月 2日那天已匯報了。這是她其中一個

要求，我已做到了。至於剛才提到的數點，即有關 15萬元、道

歉信，以及 reference letter(推薦信 )，我最主要考慮的是，第一，

我的經濟能力能否負擔；第二，究竟她是否在經濟上有困難，

是否需要時間找工作。我剛才已回應，這些都是我所考慮的，

究竟我能否做到。當時我覺得，這名員工 ......大家都知道，她

是從事傳媒工作出身，她從事這些工作，我知道在年底較難找

到工作，所以我估計她需要一段時間找這類工作，這些都是我

所考慮的因素，包括她在經濟上有困難等因素。我覺得我本人

負擔得來，所以我後來作出這個決定，符合了她提出的數點要

求。  

潘佩璆議員：  

 你有否嘗試與她議價？或者有否考慮與她議價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從沒覺得要用一個好像是討價還價的方式，因為

實際上，第一，我要考慮她所提出的要求，我能否負擔。當然，

事情的背景是，我覺得當天即時解僱了她，我脾氣暴躁，在這

過程中，是否可以做得好一點呢？這對一名員工來說，潘醫

生，你曾在工會工作，你也知道與一名員工在工作上的關係 ......
雖然她的表現 ......我是基於她的工作表現不好 ......雖然我已履

行合約內的要求，在解僱她時給予 1個月代通知金，雖然這是

合法的解僱，但當解僱一名員工時，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在這

基礎上，我覺得我脾氣暴躁 ......在我覺得可以做得好一點的情

況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補償上，其實是她主動提出 15萬元

這個要求，我覺得既然我自己負擔得來，而她在經濟上亦有些

困難，同時也需要時間找工作，在這些因素下，我作出這個決

定，滿足了她的要求。  

主席：  

 潘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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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佩璆議員：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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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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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下之意，甘議員的意思是否說在這 15萬元中，有部分的

確是一種 "賠償 "？你說你脾氣暴躁，換言之，你承認了在解僱

的程序中有點虧欠，是否這個意思？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知道潘醫生所說的 "賠償 "，想法是怎樣。我再

三強調，我是基於她的工作表現不好而將她解僱，這是完全合

乎合約的 ......大家都知道，在合約上，須給予 1個月的代通知

金，我解僱她是合乎法例和合約上的要求。不過，在這過程中，

我脾氣暴躁，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在這

個基礎上 ......當然，剛才也提到，她本身在經濟上 ......找工作

需要時間，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用的字眼是所謂 "補償 "，這

一點與是否符合合約的要求沒有關係，我本人覺得完全沒有關

係。  

主席：  

 潘醫生。  

潘佩璆議員：  

 事實上，如果考慮幫助一個朋友  ⎯⎯  經濟上有困難的朋

友或任何一個人  ⎯⎯  可以有其他方法，譬如先借錢給她等，

你當時有否考慮先借錢給她或用其他方法，讓她先度過困難的

日子，然後再還錢給你？  

主席：  

 甘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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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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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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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沒有考慮過，因為這些要求是透過第三者告訴我

的，我想如果我能夠做到，就這樣做，這是基於剛才的理由，

我不再重複。因此，我沒有任何其他想法。  

主席：  

 潘醫生。  

潘佩璆議員：  

 對於民主黨後來在中委會議決委託一個獨立的機構進行

調查，當時是找來香港人權監察，你對於這個安排有沒有甚麼

意見？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過去有關是否需要進行調查方面的討論，我抱

着非常願意配合的態度。大家都看到，我在 10月 4日召開記者

會時，我在新聞稿內或在當天都表示，如果民主黨有任何調

查，包括立法會有任何調查，我會盡量配合。我覺得這件事必

須說清楚。在調查過程中，我可以說出更多，讓調查的人知道

究竟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所以對於由人權監察或其他機構進

行調查，我沒有任何異議，我只表示我會全力配合這些調查。 

潘佩璆議員：  

 你覺得調查的焦點會放在哪裏？  

譬如說，當時在中委會討論後表示需要調查，你知不知道

在討論時，他們認為調查的焦點應放在哪裏？他們想找到的是

甚麼？ 

甘乃威議員：  

 當然，委員會最後的調查焦點會在 ......我當天一直的理解

是，因為我 ......大家記得 10月 4日的報章報道，大家都明白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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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傳媒已經有了結論，就是 "甘乃威求愛不遂，或者性

騷擾，因而解僱了員工 "。我相信這一點可能是整個調查的重

點內容，我估計是這樣。這也是我剛才所說樂意配合的原因，

因為我立場不變，我由始至終都沒有因 "求愛不遂 "，沒有因 "性
騷擾 "而解僱員工。我很有信心，在任何一個調查委員會上，

我都會把這個事實說出來。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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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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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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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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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潘佩璆議員：  

 你的意思是說，你認為調查的重點應該是你有沒有因 "性
騷擾 "、 "求愛不遂 "而辭退這位王女士，是否這個意思？  

甘乃威議員：  

 我相信是這樣，我覺得是這樣。  

潘佩璆議員：  

 對於民主黨在處理這次事件的整個過程中，你有沒有甚麼

意見？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是否需要說出我對民主黨的意見？即我想 ...... 

潘佩璆議員：  

 只是就處理這件事而言。  

主席：  

 我想潘醫生的意思是在處理的過程中，你有沒有特別的意

見？不是指你對民主黨的意見，而是指對處理手法的意見，對

嗎？  

潘佩璆議員：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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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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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大家看看動議的內容，我看不到與民主黨有甚麼直

接的關係。主席，無論如何，如果需要我簡述的話，我覺得事

件不斷發展，民主黨有自己的機制，立法會也一樣，立法會要

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需要經過一個過程，民主黨要進行調

查，也需要經過一個過程。我明白任何機構、任何組織都需要

經過一個過程，才能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潘佩璆議員：  

 在這過程中，你覺得自己有否受到公平的對待？即民主黨

方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覺得有何不公平之處，正如我剛才提到，簡單

來說，對我也好，對立法會也好，對民主黨也好，這些都是新

的事物。我覺得在這過程中 ......我有一個原則，就是 "清者自

清 "，我不懼怕任何調查，所以我說我會盡量配合任何調查，

這就是我背後的理念。大家用一個新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舉

例來說，早前在調查委員會中，我曾提到是否可以用 cross 
examination的方式來進行調查呢？這是一些新事物，我希望能

夠建立一個 ......確立一個所謂公平 ......當然，我不是說委員會

不公平，但這些是新事物，大家都要探討。  

潘佩璆議員：  

 主席，我向甘乃威議員提問有關民主黨處理這次事件的問

題已經完畢。我希望你批准我可以追問一些與之前部分相關的

問題。  

主席：  

 你先發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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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甘議員，首先我會看看你對王麗珠女士工作表現這

方 面 ， 有 關 內 容 是 載 於 你 首 次 出 席 研 訊 時 的 紀 錄 中 ， 是

V1(C)號文件。  

甘乃威議員：  

 文件甚麼編號？  

潘佩璆議員：  

 V1(C)，是逐字紀錄本。  

甘乃威議員：  

 V1(C)，OK。  

潘佩璆議員：  

 首先，我想你看看這幾段說話，可否概括述明你對王麗珠

女士的工作表現評價？V1(C)號文件第 235行。  

甘乃威議員：  

 是。  

潘佩璆議員：  

 你在這裏形容王女士時說她 "也是一位可以做到一個基本

要求的職員 "。這是你當時的陳述，說她是可以做到基本要求

的職員。  

甘乃威議員：  

 同意。  

潘佩璆議員：  

 我們再看同一份文件第 1026行。在文件中，你說在 6月之

前，王女士的表現 "整體來說是良好 "的。你可否形容 "良好 "在
你心中是甚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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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其實正正就是潘醫生剛才提到的這兩個對比，即第

235行和第 1026行。大家知道王麗珠女士是一名資深新聞工作

者，她亦曾在其他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工作。她在首 6個月的工

作表現，我的評價是，其實她可以 ......其實我在第 235行已提

到，我當然期望她可以做得更多，所以我在第 235行提到，她

只是做到基本的要求。就這個基本要求而言，我不可以說她是

平庸，因為我不想把標準定得太高，所以她的表現整體來說是

"良好 "。就基本的要求而言，我可以作出一個評價，就是她是

"良好 "的。在 6月份之前，我的說法是這樣，兩者其實是對應

的。  

潘佩璆議員：  

 甘議員，我想問你對於職員的評價，在 "良好 "之上大約還

有多少空間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當然，我經常對同事說，做得好與不好，有時候不

只是看工作量，是要看有沒有心工作。不是看你有否超時工

作，不是看你做了很多工作，而是看你有沒有心做這份工作。

因此，在 "良好 "之上，我個人認為積極投入十分重要，要比 "良
好 "更好，就要積極去幹。當然，如果簡單地用 "良好 "或 "不良

好 "，當然便會有 "優異 "了。"優異 "的員工，我的理解是這些員

工會積極進取，主動地工作，這就是 "優異 "的表現。  

潘佩璆議員：  

 王女士很明顯未達到 "優異 "，對嗎？她仍是在 "良好 "的階

段。那麼， "良好 "之下呢？你會怎樣評價這些職員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老實說，我上次說過，我記不清是上次還是前一次

說過，我們的辦事處沒有所謂 appraisal，可能很多同事的議員

辦事處都是這樣。我不知道民建聯的議員辦事處是否在這方面

很有規模，但我們民主黨的議員辦事處沒有很具規模地為員工

進行評核的表格，所以我們沒有界定達到甚麼標準等於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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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甚麼標準等於 "良好 "、甚麼標準便等於 "普通 "，我們沒有

這方面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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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佩璆議員：  

 可是，主席，既然你寫下 "良好 "，你心裏應有一把尺，對

嗎？沒有理由 "良好 "是尺的盡頭，對嗎？如果依照你的說法，

其實應該有人在 "良好 "之下，那麼在 "良好 "之下，你會怎樣評

價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在 "良好 "之下，便是 "普通 "或 "比較差劣 "，即簡單

地 ...... 

潘佩璆議員：  

 即大約分為 4級，對嗎？那麼，在你心裏，你會否繼續聘

用屬 "普通 "一類的人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強調我的辦事處不是一間很有規模的機構，我

不會因為某名職員 "優異 "而挽留他／她，或因為某職員 "差劣 "
便 "踢 "走他／她，可能一些普通機構會這樣做，但按照我的辦

事方法，我不會這樣做。可能潘醫生會問，在甚麼情況下，我

會要求職員離職呢？有時候可能是他／她未達到要求，有時候

可能是大家無法合作，在這情況下，可能我會要求該名職員離

職也說不定，情況就是這樣。  

主席：  

 潘醫生。  

潘佩璆議員：  

 這樣來說，甘議員的意思是你不會純粹看該名職員的表現

來決定是否挽留他／她，或是否需要辭退他／她，是否這個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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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職員的表現當然是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否聘用一名

員工，是他／她的表現 ......我想強調，王麗珠女士被我解僱，

其實是基於她的工作表現和工作態度上的問題，我是基於這些

原因而把她解僱。我想大家看看，其實我已經多次重申，例如

在我的陳述書第 20段指出，她不願意出席會議、不願意寫新聞

稿、突然要請假、宣傳的工作遲遲未能完成等，基於這些，我

評核王麗珠女士的工作表現有問題，這是我的看法。我覺得她

的工作表現 ......我所提出的都是很具體和有實質資料的，包括

一些電郵的往來，大家也可以看到。基於她的工作表現，我要

把她解僱。  

潘佩璆議員：  

 根據你所說，你對於王女士的評核，"良好 "也好，或是 "達
到基本要求 "也好，一個這樣的職員，以她這樣的工作表現，

我就不是很理解了，因為你說過，你表示對她 "有好感 "是基於

她的工作表現，是嗎？可是，根據你的形容，其實她是一位頗

為 "平庸 "的職員，一位普普通通的職員，即你覺得她是做到你

需要的一些要求，只此而已。在此情況下，為甚麼你會跟她說

對她 "有好感 "是基於她的工作表現呢？  

甘乃威議員：  

 潘醫生，我自己覺得不能夠這樣單獨去看此事，大家可能

亦要看看在當日的下午茶聚會上。我經常強調，不能夠純粹看

"有好感 "這 3個字，從而作出所謂的判斷。這是有前文後理的，

前文就是該位同事本身有自己的感情困擾，然後才有該日的下

午茶聚會。有該次聚會 ......我過去亦說過，可能大家在言談間，

出於一些所謂 "同理心 "，說一些所謂安慰的說話，是建基於此

情況下才說出 "有好感 "這幾個字的，不能夠完全抽離情況，指

我說 "有好感 "便等於 ......當然，我剛才亦提到，我說 "有好感 "，
我背後的理念，就是她的工作表現也是值得認許、嘉許的，並

不表示她無需改善她的工作。主席，我當時的看法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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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議員，就着這一點，我相信在你早前提交給我們的陳述

書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你對她表示 "有好感 "，是基於她的工

作表現。  

甘乃威議員：  

 K5(C)第9段？  

潘佩璆議員：  

 第 9段。你在此處說："'好感 '是一個概括的名詞，本人在意

念上，認同事主的個人能力 ......肯定 (她 )工作上的表現。"我相

信你在此處說得很清楚，是基於工作上的一個肯定。我覺得在

此情況下 ......你剛才亦說對這位職員的評價，其實是頗普通的

評價，但為何會在此情況下，基於她的工作表現，會說 "我對

她有好感 "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你要一併看看第 9段最後兩句，第一，我剛才曾說，

因為有前文後理，包括有關她的感情困擾，然後才有該次下午

茶聚會，在該次聚會中提到 "有好感 "，我說 "有好感 "的其中一

個原因就是 ......當然，我並不是覺得她差，起碼肯定了她的工

作，但此詞語 ......此處的說法是："本人希望開解事主的情緒困

擾，從而增強事主的信心 "，這是我說 "好感 "這兩個字的背後 ......
我自己的意念和想法就是這樣。我希望潘醫生能夠明白。  

潘佩璆議員：  

 甘議員，依照你這樣說，你的意思是指，你對她說 "有好

感 "，並不是認為她的工作做得那麼好，對嗎？當中加了一些

其他成份。  

甘乃威議員：  

 主席，潘醫生可否重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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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議員，你所說的意思，是否說你當時對她說 "有好感 "，
只有一部分是基於她的工作表現，當中另含有一些其他成份  
⎯⎯  關係到情緒，或者情感方面的東西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不知道潘醫生所指的情緒或情感是甚麼，說到 "有
好感 "，我想重申在第 9段，我在第 9段所說的是認同王女士的

工作能力，肯定事主的工作表現和傳媒的關係，這是一種肯

定， (對她作出肯定 )的原因，是我希望增強事主在工作上的信

心，便是此原因，我沒有其他 ......我不知道潘醫生所說感情上

的問題……完全不是這樣。  

潘佩璆議員：  

 主席，是甚麼理由，當然可以由甘議員自己解釋，但另一

方面，你剛才亦說得很清楚，事實上，你亦沒有任何紀錄，記

下你對其他員工說過 "有好感 "。如果你說是出於對她工作上的

讚賞，或需要鼓勵其他員工做好工作  ⎯⎯ 好像你在第 9段所

說的  ⎯⎯  你應該在其他場合中亦曾對其他員工說同類說話。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我上次曾回答主席的問題，在我印象中，我有

對其他員工說過這類說話，不過你要向我拿出紀錄，我是沒有

這些紀錄而已。老實說，有關這些 ......我剛才已經說過，因為

我們不是甚麼大機構，我們沒有一個很 systematic、很有系統

的紀錄，所以我沒法找到。但我上次曾回答了一遍，在我印象

中，是有向其他同事說過類似的說話，這是我想重申的，潘醫

生。  

潘佩璆議員：  

 甘議員，事實上，你今次對王女士說 "有好感 "這 3個字，原

本亦是沒有任何紀錄的，對嗎？原本亦是沒有任何文字紀錄

的，對嗎？只是對方說出來有這件事，你亦不否認，你亦說過

"有好感 "，所以有傳媒的記載，變成有紀錄，對嗎？所以同樣

的道理，你有否向其他同事這樣說過，我相信只要有人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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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你說有，有人說出來，並願意證明真的聽過你這樣說，也是

可以成立的，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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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主席，如果大家回看此事，因為事件發生後，我亦要很努

力回想整件事的來龍去脈，然後自己寫下由 9月甚麼日子至

10月 4日所發生的事情。如果大家記得，其實我早前已表示，

我亦要回去按時序回想每天發生了甚麼事情，然後才會有紀

錄，你說得對。所以，過去我曾對其他同事說 "有好感 "的事情

或有發生，但我不會好像今次這樣，將它全部 ......我現在說的，

是要記錄 ......回想由年初，即由 2009年一直回想至事件的發

生，即約大半年的事情，我希望把所有紀錄寫出來，但因為這

是一件特別的事件，我希望你明白，但事實上，其他的情況我

是沒有紀錄的。  

潘佩璆議員：  

 我不再追問此問題。另外，其實在你的供詞，即在第一次

研訊中，在V1(C)號文件第 1147至 1154行，你說大約在 6月初的

一至兩個星期內，王女士向你提及她的一些感情問題，以及要

求你協助，我相信此處當然關係到一些私隱問題，但似乎這些

事情亦與 6月 15日你與她的約會不可分割，你可否在不談及仔

細內容的情況下，說一說她向你的求助大概是關於哪一類事

情？  

甘乃威議員：  

 主席，細節我真的不大想 ......王麗珠女士亦不在場，我也

不想牽涉到她個人、私人的感情問題。當然，我看到劉慧卿議

員亦有寫到，她曾 "就其男朋友問題，向他 (甘乃威議員 )尋求協

助 "，其實上次我亦沒有說男朋友的  ⎯⎯  大家留意，我在對

話之中沒有說到的  ⎯⎯  我只是說她有感情問題，但劉慧卿議

員有說到，我便可以再引述有關她與男朋友關係的一些問題。

其實，上次我曾說，我記得陳健波議員曾問此問題。她曾經向

我求助，當中涉及兩件事：第一件事，我只是引述報章，我不

想直接說明。據報章所述，那件事情與警方有關。關於這一點，

我確認與警方有關。關於另一件事情，我覺得王麗珠女士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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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在場，我不認為我適宜在此場合說出這些涉及她個人私隱

的事宜，因為真的是很私人的事情。我希望委員會能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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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潘醫生，不如我們先換另一位委員提問，讓你再思考從另

一個角度提出這個問題，好嗎？  

潘佩璆議員：  

 好的。  

主席：  

 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想直接詢問關於關鍵的那一天，即解僱當天，即

9月 24日。你可否更詳細地說明，你如何向她說出即時解僱一

事，以及她當時有何反應？  

甘乃威議員：  

 主席，在 9月 24日，我記得我早上上班，邀請王女士進入

我的辦公室。如果你到過我的辦公室，也知道當時辦公室內有

一個座位，可以關門。我請王女士進來，希望關門後跟她說。

其實我當天的決定也是希望解僱她，因為我曾說，我在 9月 23日
的職員會議後罵了她一頓，當時我已經期望，既然我們大家沒

法合作，我也考慮解僱她。 9月 24日，我回去後邀請她進辦公

室，我說： "大家合作不來，我會支付一個月的代通知金，希

望把你即時解僱。 "在我的印象中，當時她曾提到有沒有轉圜

餘地 ......說得簡單一點，就是 "有無彎轉呢 " ⎯⎯  我不記得

exact wording ⎯⎯  "有無彎轉呢 "？我說： "你需要改變你的工

作態度，因為大家需要繼續合作，日後要工作，你要改變工作

態度，大家才可以繼續合作。 " 

 在這些對話後，其實並無即時結論。她沒有簽署任何文

件，我也沒有說： "你馬上離開吧！ "，情況並非如此，因為當

時說完這些話後，我離開了會議室，她也離開了會議室，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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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會議室 ......甚至離開了辦公室，我直接去了開會 ......我
不是去開會 ......我不記得我是去看醫生還是開會，總之我離開

了辦公室。我記得當時我有些 appointments。當我在 5時返回辦

事處，我問辦事處的同事呂小姐，她說王女士已經收拾了東西

離開。在我的印象中，當時的情況大概如此。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想問問，當時這番對話，王女士除了問及有沒有

轉圜餘地，她有否提到牽涉你與她之間所謂的 "有好感 "這個問

題呢？有沒有提及這些事情？  

甘乃威議員：  

 主席，在我的印象中是沒有的。  

劉江華議員：  

 嗯。  

甘乃威議員：  

 在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想請甘議員看看王女士作出的聲明，WW2(C)號
文件。在第 3頁，第 34至 37行那段說出 9月24日的過程。這個你

可能已經看過。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猜想她是寫錯了日期，她說是召開職員會議的那

一天，剛才我說過，就是我罵她的那天，應該是 9月 23日，而

不是 9月 24日。你看到她在第 37行  ⎯⎯  即這段的段末  ⎯⎯ 
寫道： "翌日，甘乃威表示和我無法合作，即時辭退我。 "那天

才是 9月24日。  

劉江華議員：  

 OK，在第 34行，她所寫的 9月 24日，其實應該是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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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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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的紀錄是 9月 23日。  

劉江華議員：  

 然後，你正式辭退她應該是在 9月 24日？  

甘乃威議員：  

 沒錯。  

劉江華議員：  

 你再看看，她在第 29行也有提及 9月 23日。那麼，你其實

是在哪一天罵她呢？  

甘乃威議員：  

 不好意思，你在說哪一行？  

劉江華議員：  

 第 29行。  

主席：  

 第 2頁的頁尾。  

甘乃威議員：  

 那天是哪 ......她提到的 "9月 23日 "其實是哪一天？我不太

清楚她是在說哪一天。如此說來，可能是 9月 22日。  

劉江華議員：  

 哦，可能是 9月22日。  

甘乃威議員：  

 邀請她和我的另一位秘書一起外出午膳，我沒有準確記錄

究竟是在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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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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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內容。在她這裏所寫的 9月 23日，或

你所說的 9月 22日，事實上，你曾邀請她們二人外出午膳，秘

書說她約了朋友，所以不去。你確定曾有此事嗎？你曾邀請她

們二人？  

甘乃威議員：  

 兩個一起邀請，沒錯，邀請她們一起午膳。  

劉江華議員：  

 你離開辦公室後，是否再次致電王女士？  

甘乃威議員：  

 主席，當時我知道秘書說她不去。當時，我自己的紀錄  
⎯⎯  因為王女士沒有即時回覆我  ⎯⎯  當時，根據我的紀

錄，原來我預約了看醫生，即當天要去看醫生。我翻看紀錄，

當天應該是 9月 22日。我去看醫生，但看醫生需要輪候，不是

人到了就馬上可以看。坐着輪候時，我便打電話給她。事實就

是這樣。  

劉江華議員：  

 你打電話給她，是希望單獨跟她午膳，是嗎？  

甘乃威議員：  

 我是問她 ......簡單地說，是 "會不會去吃飯呢？ "。  

劉江華議員：  

 即是邀請她？  

甘乃威議員：  

 邀請她？是的，我說："剛才我同時邀請你們這兩位同事，

你沒有回覆我，你究竟會不會去吃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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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地說，你就是單獨邀請她吃飯？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強調，我原本是想請兩位職員吃飯，其中一位

回答我說她不去，我禮貌上也得問問她究竟會不會去嘛，對

不對？但是，當時我趕着出去看醫生，所以我到達醫務所後

便問她："喂，Anita不去，你會不會去吃飯呢？ "。情況就是這

樣。  

劉江華議員：  

 她的答覆是拒絕？  

甘乃威議員：  

 拒絕，是，拒絕。  

劉江華議員：  

 然後，你又再追問她翌日可否應約，情況是否如此？  

甘乃威議員：  

 劉議員你在說 ...... 

劉江華議員：  

 就是第 31行。  

甘乃威議員：  

 第 31行。主席，我沒有這個印象。我沒有印象當天是否曾

在電話中問她翌日可否應約，我沒有這個印象。  

劉江華議員：  

 嗯，即是你沒有印象你曾再次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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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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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沒有這個印象。  

劉江華議員：  

 然後，她說道，返回辦公室後，你已經單獨約她在一個房

間裏談。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要翻看 ......主席，當天曾有一次聚會，是談論工

作的，是的，沒錯。  

劉江華議員：  

 嗯，要求與她單獨傾談？  

甘乃威議員：  

 沒錯，因為要談她的工作。  

劉江華議員：  

 其實，最後有沒有在當天傾談呢？即你要求與她單獨在辦

公室傾談？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是有談過的，有跟她開會的。  

劉江華議員：  

 當時是談公事問題，還是解僱的問題？  

甘乃威議員：  

 公事上的問題。  

劉江華議員：  

 純粹是公事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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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事上的問題。主席，其實當天事件發生後我翻查紀錄，

我這裏還有一張簡單的手寫 draft，即是 ...... 

劉江華議員：  

 請介紹一下。  

甘乃威議員：  

 ......紙上寫了 ......你看到我寫了 1、2、3、4、5、6......這個

draft......譬如： "空氣 "是指 "空氣論壇 "、 "樹木 "是指 "樹木論

壇 "、日後如何處理突發事件、如何建立形象、政府帳目委員

會應該如何處理、人事安排。這是 9月 22日當天我跟她談及的

內容，當天的 ......即我跟她傾談前，其實擬訂了一個 draft，這

是所談內容的概要，就在這裏。  

劉江華議員：  

 嗯，主席，那份 ......我們是沒有的，對嗎？是他自己的 ...... 

主席：  

 沒有，我們沒有。  

甘乃威議員：  

 這是我自己的紀錄。  

劉江華議員：  

 你能找到此紀錄  ⎯⎯ 當時的紀錄？  

甘乃威議員：  

 其實亦很亂，碰巧能找到這張紙，便是當日有在該處寫上

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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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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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甘議員可否影印此文件，供我們存照？  

甘乃威議員：  

 主席，可以。  

劉江華議員：  

 在 9月 22日傾談完畢後，有沒有不歡而散的情況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大家知道我在 9月 23日有一個會議，召開了工

作會議。其實 9月 22日該次會議，可能對我來說亦是一個所謂

的 preparation meeting。為何稱作 preparation meeting呢？你看

到早前我的電郵，因為我不是很滿意王麗珠女士的工作，我其

實希望在 9月 23日會議，  ⎯⎯ 你看過我的電郵也是這樣的  
⎯⎯  將她的工作分派給其他人，其實這是舉行 9月 23日會議的

主要目的。  

 所以我在 9月 22日便打算坐下來跟她談談，在她的工作方

面，我期望她做甚麼。她在 9月 22日會議上亦有強調不如在 9月
23日才談，因為我提到有些工作她亦要負責，例如有些突發工

作或樹木論壇等，可能有時需要在星期六、星期日上班，她說

不如在 9月 23日工作會議上才討論，當時的情況是 ......她亦建

議，不如在 9月23日才討論。  

劉江華議員：  

 9月 23日，你們曾坐在一起傾談？然後你曾責備她，在9月
23日當天 ...... 

甘乃威議員：  

 9月 23日，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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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 9月 24日，你與她傾談完畢後，她已經收拾東西走

了？  

甘乃威議員：  

 沒錯。  

劉江華議員：  

 整個過程便是這樣？  

甘乃威議員：  

 沒錯。  

劉江華議員：  

 主席，在 9月 24日當天，你看到她何時收拾東西走？大概

是幾點鐘？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沒見到她收拾東西，因為剛才說早上我與她傾談

後，我已離開辦公室，不記得有甚麼事要做，我沒有翻查紀錄，

我回到辦公室時已經是 5點鐘。  

劉江華議員：  

 5點鐘。  

甘乃威議員：  

 是的，在 5點鐘的時候，我詢問職員，職員說她已經收拾

東西走了。  

劉江華議員：  

 當時職員對你說了甚麼？為甚麼她會收拾東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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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 

劉江華議員：  

 這名職員即是Anita？  

甘乃威議員：  

 是，沒錯，是Anita。沒有特別的事，在我的印象中，我曾

問Anita，王麗珠女士說了些甚麼？Anita說她沒有說甚麼，她

已收拾東西走了。  

劉江華議員：  

 你會否覺得很詫異呢？她已收拾東西走。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對我來說，我不覺得有甚麼很詫異的地方，據我的

估計，剛才提到，因為早上她問有沒有轉圜的餘地，我的回覆

是你改善你的工作態度、積極一點等類似的說話，當時大家是

沒有得出任何結論，沒有一個結論。到 5時我回來的時候，原

來她已經收拾東西走了。據我所理解，可能她覺得不可以在這

裏工作，所以她走了。據我的理解，情況可能是這樣，她沒有

特別留下任何說話。  

劉江華議員：  

 但是你剛才說你早上與她傾談的時候，你曾說要解僱她，

然後給她一個月 (工資 )。  

甘乃威議員：  

 是的，沒錯。  



 
立法會就譴責甘乃威議員的議案而根據  

《議事規則》第 49B(2A)條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報告  
Repo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established under Rule 49B(2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 respect of the Motion to censure Honourable KAM Nai-wai 
   
 
 

 

30.06.2010  p .35  

劉江華議員：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她下午收拾行李或日用品走，其實據你的理解，她 (明白 )
自己已經被你解僱，是不是此意思？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在第 25段也有寫到我的 statement，即是我的陳述

書K5(C)第 25段，我的說法是在最後那部分："故此本人就只能

當作事主不能接受要求改善工作態度的要求，並且接受解僱決

定。 "因為早上我向她說， "我 (給你 )1個月 (的代通知金 )解僱你

了 "。接着她便說， "有沒有迴旋餘地 "。我說她要改善工作態

度，接着大家均離開辦公室。我回來時便如此，所以在第 25段
中我作出此結論。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還想問，在 9月 24日 5時，你知道她已離開，而剛

才你在研訊中說，你曾聽到一個傳聞  ⎯⎯  有關解僱不合理、

涉及男女關係這個傳聞  ⎯⎯ 你約在甚麼時候聽到此傳聞？  

甘乃威議員：  

 主席，剛才劉議員所提及的  ⎯⎯  我聽到的傳聞是指我解

僱了員工，一個不合理的解僱。傳聞還指此事與感情問題有

關，是與感情問題有關  ⎯⎯  只是說這幾個字。據我的理解，

在我的印象中，該傳聞是如此。我聽到傳聞的時候大約在我上

學之前，因為我是 6時多上學的，應該是約 6時左右。  

劉江華議員：  

 在甚麼場合聽到此傳聞？  

甘乃威議員：  

 我當時正準備離開辦公室。  



 
立法會就譴責甘乃威議員的議案而根據  

《議事規則》第 49B(2A)條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報告  
Repo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established under Rule 49B(2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 respect of the Motion to censure Honourable KAM Nai-wai 
   
 
 

 

30.06.2010  p .36  

劉江華議員：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是有人致電給你抑或親身向你說，還是怎樣的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剛才所說的是有人親身向我說的。  

劉江華議員：  

 親身在辦公室向你說的？  

甘乃威議員：  

 沒錯。  

劉江華議員：  

 然後你便已經知道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了？  

甘乃威議員：  

 沒錯。  

劉江華議員：  

 所以你便決定在下課後去中委會向主席、副主席談談此

事？  

甘乃威議員：  

 主席，剛才我亦曾說出我的說法，我覺得要認真處理此

事。但是，其實我亦趕着上學，其實我亦不是第一時間去中委

會，其實過往我亦有時列席中委會。我想，如果有機會見到主

席，我便說，我的看法是如此，我覺得要認真處理此事。但是，

我剛才亦曾說，我亦不是打電話問副主席、主席是否有空，不

是如此。既然我亦可列席中委會，便坐下來聽聽中委會的工作

狀況，會議後便向主席作出匯報，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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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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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主席，我覺得說傳聞的人士是相當重要的，首先他／她第

一時間掌握到情況。甘議員亦是 5時才知道她收拾東西走的，

但 6時說傳聞的黨員已立即向甘議員說及此事，我覺得這是相

當重要的，他／她掌握到第一手資料。所以，甘議員，雖然你

剛才不想說，但我認為他／她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我們不排除

將來可能邀請他／她來說說他／她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來源，所

以甘議員，你可否說一說，是哪一位人士向你說此傳聞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剛才亦曾說，既然向我說此傳聞的該名同事亦是

出於好意，他／她聽到此消息，然後向我說。主席，我想重申，

我希望尊重向我說此傳聞的該名人士的私隱，我希望主席、大

家都能夠 ......因為我自己覺得，究竟此事與該兩項議案有甚麼

直接關係？我希望大家亦明白，事實是我收到該傳聞。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解釋一下，為甚麼這是重要的，或是與這兩項議

案有關係的，好讓甘議員明白。第一，我們想獲取的是一些事

實，是事實；第二，傳聞的人是有接觸到一些傳聞或一些事實；

第三，我們現正研究解僱的過程是否合理的問題。所以，這名

向你說傳聞或傳達信息的朋友，很明顯是掌握到一些資料，所

以我覺得他／她亦是一個頗為關鍵的人物，我們是需要作出瞭

解。  

主席：  

 不如這樣，甘議員，我們亦明白，我想你亦聽清楚幾位委

員均有此意思，或者你先考慮一下，好嗎？不用今天作出處理。 

甘乃威議員：  

 我自己覺得有關此說法，是否需要傳召其他人，當然是委

員會的決定，我自己覺得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剛才我提到  
向我說此傳聞的那個人亦是出於好意，他／她說了給我聽，然

後原來要這樣，對他／她來說可能不是很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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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自己覺得在此情況下，在現時此刻，我暫時不覺

得我需要披露此人。對於這一點，我希望委員會能夠明白。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我明白劉江華議員的關注。但在這刻，我覺得我暫時不想

披露這位向我透露這傳聞的人。  

主席：  

 是的。由於委員會着重找出全部事實，有關這位人士，我

們之前全不知情，如果我們之前知道的話，可能會考慮瞭解

他／她所知道的資料。不過，甘議員，我明白你的看法，也許

你再考慮一下，然後再告訴我們。  

甘乃威議員：  

 主席，好的。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加一句，甘議員也曾出席立法會的一些研訊，出

席研訊的證人有時候可能會在作證時透露新的情況。對議員來

說，如果我們覺得有關係，也會希望追問下去。所以請你 ...... 

甘乃威議員：  

 明白，我絕對明白。  

劉江華議員：   

 你在 5時才知道情況，6時已經有人對你提及這件事，這麼

快。此外，在劉慧卿議員的陳述書裏說道，當譚香文告訴她時，

她並不知道投訴誰人。鑒於這幾種情況，希望你諒解，你再考

慮吧。  

甘乃威議員：  

 明白。  

劉江華議員：   

 我多提問一點。我想問關於 9月 24日的情況。你上完課後

回去與 ......有否與劉慧卿議員談過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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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1011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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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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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主席，我剛才說過，當天我上課後便列席中委會會議。當

天主席和副主席都在場，即何俊仁主席和劉慧卿副主席都在

場，我當天同時見了這兩位。  

劉江華議員：   

 是你主動請他們留下來與他們談的，對嗎？  

甘乃威議員：  

 沒錯。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想請甘議員看看劉慧卿議員陳述書的第 3點，這

裏提到你在大約 10時 ...... 

主席：  

 你提一提是哪一份文件。  

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的陳述書，WE8(C)，這一段提到甘議員在 10時
與何議員和劉議員談此事，但你留意劉慧卿議員所寫的，她寫

得比較清楚，她表示甘議員 "當日解僱了其私人助理，並謂較

早前該助理曾就其男朋友問題，向他尋求協助。及後他曾向該

助理表示對她有意思，但其助理不接受，他及後亦向她道歉。"
然後說到解僱的問題。  

 其實，劉慧卿議員的陳述書有兩點比較清楚。第一，劉慧

卿議員在我們的研訊中清楚說出你向王麗珠所說的是 "有意

思 "，是涉及男女關係，而且這件事似乎與解僱相連。就這兩

點，你是否同意？  

主席：  

 甘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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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1037 

1038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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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1042 
1043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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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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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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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 

 主席，有關 "有意思 "這一點，我剛才回答梁美芬議員時已

說過；第一，我從來沒有說過 "有意思 "這 3個字，我已很準確

地向委員會清楚說明，我在補充陳述書內已清楚說明這一點。 

 至於劉慧卿議員有甚麼理解及感覺，我很難揣測為何她有

這種感覺。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其實當天談話大約只有 10分
鐘時間 ......10多分鐘時間，我也看過何俊仁議員的陳述書，他

並沒有類似的說法。大家都記得，其實我不只在 9月 24日作出

簡述，在 10月 2日的黨團會議上，也同樣作出這樣的簡述。  

 在兩次會議上，我已清楚說明我只是說 "有好感 "。在 10月
2日的會議上反而可能 ......因為該會議的時間比較長，時間不是

太短，當時我也清楚說明，我所說的 "有好感 "不代表我對

王女士 "示愛 "，這一點已說得很清楚。剛才提到 9月 24日晚上

的會議，因為會議時間短促，所以沒有詳細討論每一點，討論

為何這樣、為何那樣。我希望大家明白， 9月 24日會議的重點

是對劉慧卿議員及何俊仁主席說明我解僱該員工的原因。因

此，你看劉慧卿議員曾提及電郵，為何劉慧卿議員會提及電

郵，是因為當天我較多說到我有多少封電郵，我在電郵中如何

指出王麗珠女士因工作表現不好，所以我解僱了她。這就是該

次會議的重點，我自己在該次會議的重點。  

劉江華議員：   

 主席，無論你覺得劉慧卿議員有否誤解，或她所理解的程

度為何，但也不可以排除劉慧卿議員在第 3段所寫的是她當

時、當下的理解，這一點沒錯，即當時她是這樣理解。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重申，我所說的 "有好感 "，絕對不等同 "有意

思 "。  

劉江華議員：   

 這是你說的，但劉慧卿議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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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1066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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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 
1070 

1071 

1072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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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1077 

1078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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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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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 
1087 
1088 

1089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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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劉慧卿議員為何如此掌握、如此理解，關於這一點，

可能你要直接詢問劉慧卿議員。  

 你明白嗎？我說得很清楚，對我來說 "有好感 "不等於 "有意

思 "。  

劉江華議員：   

 我們已問過她，她又很確實地說出這一點。因此，如果牽

涉這個問題，特別是甘議員可能也覺得這是很大的事情，因為

你在收到消息後立即向正、副主席說了此事，你當時有否意識

到要對你的太太說這件事？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你是否說 "有好感 "...... 

劉江華議員：   

 就是那天晚上，你在 9月 24日早上離開，到了晚上，你發

覺要向正、副主席說關於此事的傳聞，而這些傳聞與感情有關

係  ⎯⎯  這是你剛才的用字；那麼，你何時向你太太說此事？  

甘乃威議員：  

 當然，當晚我已對太太說了，這是必然的。其實，如果你

看看《左右大局》......我在《左右大局》都已說過，當我說 "有
好感 "這幾個字 ......在 6月份的下午茶聚會之後，我在當晚也對

太太說了，其實這件事件，我太太一直都知道。  

劉江華議員：   

 即是當天下午茶之後及解僱當日，你都一一向你的太太匯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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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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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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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是有的。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最後一個問題，我想甘議員看看L16(C)，這是有

線電視的報道。這是有關你的事件的報道，你覺得這些報道是

否正確呢？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劉議員是說哪一 ...... 

劉江華議員：   

 譬如王巧說："本台得悉 " ⎯⎯ 第 4行開始  ⎯⎯  "佢已經向

民主黨承認，曾經向對方表示好感，亦承認做錯咗。主席何俊

仁認為，佢犯咗好不道德嘅錯誤，事件如果公開，很大機會要

辭職。 "這個引述是否正確？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可以說，在 10月 2日的黨團會議上，我曾說過 "有
好感 "這 3個字，這是事實，包括在 9月 24日，我已對主席和副

主席說過，我對王女士說過 "有好感 "這 3個字。  

 至於其他，如何俊仁主席說 "佢犯咗好不道德嘅錯誤 "，我

不能夠說是否確實有這些說話，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何俊仁主

席說過這些話，即何俊仁主席  —— 你這裏說 "何俊仁認為他

犯了好不道德嘅錯誤，事件如公開，好大機會要辭職 " —— 我
沒有聽過何俊仁主席說過這番話，所以我不能夠證實這些話是

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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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1119 

1120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1129 

1130 

1131 

1132 

1133 

1134 
1135 

1136 
1137 
1138 
1139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1145 
1146 

 劉議員。  

劉江華議員：  

 主席，當然，關於何俊仁議員的研訊的逐字紀錄本，我們

稍後會向你提供副本，但他似乎曾就 "不道德 "這一點作出分

析，你卻說完全沒有聽過。  

主席：  

 我想，因為我們尚未確認何俊仁議員那次研訊的逐字紀錄

本，所以甘議員也還沒看過。也許我們下次再跟進這個問題，

好嗎？  

劉江華議員：  

 好的。  

主席：  

 方議員。  

方剛議員：  

 主席，我只是簡單提出幾個問題。第一，我想看看王女士

的聲明，即WW2(C)。  

我想跟進剛才劉江華議員所說的事情。由第29至 33行，予

人的印象是你想約她外出午膳，原本是約兩個人一起外出的，

一位是王女士，另一位是呂雪晶，接着又打電話追問她究竟會

不會去吃飯。這是給別人的一個印象。  

 第二，我想跟進一下劉慧卿議員的陳述書  ⎯⎯  我也想指

出劉江華議員剛才說的  ⎯⎯ 在其陳述書第 3段，她第一次說

出 "及後他曾向該助理表示對她有意思 "，這次是在劉慧卿議員

的陳述書中第一次出現的。第二次出現是在第 4段，說 "數月前

甘乃威邀請她到一間餐廳飲下午茶，並向她表示對她有意

思 "，再一次提出。第三次提出，是在劉慧卿議員的陳述書第

15段，那是因為 ......10月 4日的記者招待會後，王女士 ......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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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話，整個事件便已經結束，即王女士接受了支票和這

封信，整個事件差不多告一段落。可是，經《蘋果日報》報道

和在召開記者招待會後，王女士聽後 ......"甘乃威謂沒有向她示

愛，她謂與事實不符 "，事主王女士覺得你所說的與事實不符。

這幾點加起來，是否會給別人一個印象，就是你真的對王女士

"有意思 "呢？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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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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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 
1170 
1171 
1172 
1173 
1174 
1175 
1176 
1177 

 雖然你在這裏不停地說 "有好感 "跟 "有意思 "不一樣，你的

"好感 "是讚賞她的工作，但你有沒有跟 ......剛才潘醫生也曾提

及，你有沒有跟其他同事說過 "好感 "這些字眼呢？在你的字典

中，一個人 "做得好 "便等於 "好感 "，是否這樣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第一，有關我與其他同事的情況，我已經說過，在

我印象中是有的，有跟其他同事說過 "好感 "這兩個字，作為認

許他們的工作，但在紀錄上，我沒法找到有關紀錄。大家也知

道，在過程中，我不是每件事情也有紀錄的。  

 第二，究竟當我向劉慧卿議員講述 ......表述之後她的感

覺，我剛才亦已回答其他兩位議員，我所說的 "有意思 "從來 ......
其實我上次已經回答，我在意識、意念、行為、言語之間，均

不曾向王女士說出或作出 "有意思 "的言詞、動作或想法，這一

點我在上次的委員會會議 (研訊 )也曾提及。當然，每個人接收

這句話後究竟會有何看法，我沒有辦法去 ......實際上她作何想

法。舉例來說，如果她提到我約王女士出去講述 ......所謂 "吃
飯 "，她可能也覺得是所謂的 "有意思 "的動作，譬如你剛才提

到的下午茶聚會，或是其他 "有意思 "的地方 ......有時候，我沒

法控制每個人 ......我舉一個例子，我在9月20日 (22日 )約她外出

吃飯的情況，大家明白，在那個聚會上，我是相約兩位同事外

出吃飯，也就是說，即使王麗珠女士不出席，我也會請另一位

同事Anita外出吃飯。大家反過來看那件事的話，我當時的出

發點究竟是怎樣的呢？我想這一點 ......可能某一方或王女士覺

得那個信息是我繼續約會她，我無法阻止王麗珠女士作何想

法，這就是我一貫的立場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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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  1178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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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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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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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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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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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是這麼說，而也許你的主觀意向就像你所說的，並

非是 "有意思 "，但我們看到的所有這些資料給我們一種感覺，

是你相約她外出吃飯， 6月 15日又跟她 "飲茶 "，劉慧卿議員又

不停地說了那麼多次的 "有意思、有意思 "。第二日 ......10月
4日，你出席記者招待會，王女士一聽到你的話便說你有向她

"示愛 "，所以說你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這些可能是客觀的意

向，讓人有這種感覺。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必須請方議員翻看你剛才提到劉慧卿議員說 "有
意思 "的那個地方。請你看看第 3段和第 4段提及的 "有意思 " 
⎯⎯  實際上我說的是 "有好感 "，我一貫的說法是 "有好感 " ⎯⎯  
她在第 3段說的 "有意思 "，便相等於我說的 "有好感 "。劉慧卿議

員在第 4段說 "並向她表示對她有意思 "，這句話可能是她引述

王麗珠女士的說法。可是，大家若翻查王麗珠女士的說法，在

王麗珠女士的聲明中，她並非採用所謂 "有意思 "的這種說法。

我也看過劉慧卿議員的說法，可能每個人對詞彙的理解有所不

同，可能說 "有好感 "等同 "有意思 "， "有意思 "又不等同於 "示
愛 "，我看到劉慧卿議員自己也說，她覺得每個人對詞彙會有

不同的看法。  

 主席，我必須重申，我說 "有好感 "的出發點，是建基於我

在陳述書中所述的認同她的工作表現，希望藉此增強她的工作

信心，與感情事完全沒有任何關係。我只是想重申我的看法，

主席。  

方剛議員：  

 好的。主席，我想跟進一下，再問問甘議員，根據你的說

法，如果一位同事工作表現良好，你便會讚賞他／她說： "我
對你有好感。 "這是否事實？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希望大家明白，在甚麼情況、甚麼環境下使用一

個詞彙，不能一概而論。正如我上次也曾提及，可能有人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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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表現好，也會讚賞說： "我對你的同事頗有好感，做

得不錯，挺賣力的。 "這是在某個情況下使用的詞彙。我沒有

辦法記下每一件事，但我過去曾經用過類似的詞彙讚賞我的同

事，而不是每逢讚賞同事便用 "好感 "這兩個字，我希望方議員

明白。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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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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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1231 

1232 

1233 
1234 
1235 

方剛議員：  

 對我們普通人來說，如果你要給人 "好感 "，很多時讓人有

點誤會的意向。  

 想問一問，甘議員，最低限度你有兩名女職員替你工作

的。至於呂雪晶女士，你有否對她說，你讚賞她的工作，你有

否對她說 "我對你有好感呢 "？  

甘乃威議員：  

 主席，第一，呂雪晶女士的工作，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是經常都讚賞她的。  

方剛議員：  

 即是尚未達到 "好感 "的程度？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說， "好感 "只是一個詞彙，不是說達到某一程

度，我便會使用 "好感 "這兩個字，我希望方議員明白。我只是

在該場合，在特定環境中，曾說該詞彙。但剛才提到過往在讚

賞同事中亦曾使用該種詞彙，我想重申此點。  

方剛議員：  

 你只是對王女士用過此詞語，是否此意思？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回答過數次。其實，在我印象中，我過去曾說過。

不過，你說我有否對呂雪晶女士說過，我不記得有沒有，但在

我印象中，對其他同事，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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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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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在9月 24日當晚你 "炒 "了王女

士後 ......你剛才回答劉江華議員時，你說你回去有對你太太談

及此事。我想問一問，你太太當時的感受如何，以及她如何答

覆你？  ⎯⎯ "是，我聽到了 " ⎯⎯  她有甚麼回應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有關我與我太太的一些對話，是否需要向此委員會

講述？我希望委員會能夠明白，這與今次調查的事件是否有關

係，主席？我已經說我曾與太太講述此事，但有關我與我太太

的一些對話，又或她的表達，我覺得無需要在這裏向委員會講

述，主席。  

方剛議員：  

 好。  

主席：  

 陳健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  

 甘議員，剛才我們幾位同事都 ......大家確認其實你是在 9月
22日邀請兩位女士出外吃飯，對嗎？剛才確認了。  

甘乃威議員：  

 主席，是。  

陳健波議員：  

 9月 22日，是吧。我想你翻看L20(C)文件，即你在商業電

台的《左右大局》中  ⎯⎯  L20(C)文件，請你翻到 L20(C)第
256行，即第 9頁，是李慧玲問你的，即女主持問你。找到嗎？  

甘乃威議員：  

 找到了，第 256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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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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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 
1265 
1266 
1267 
1268 
1269 
1270 

1271 
1272 
1273 
1274 
1275 
1276 

1277 

1278 
1279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1285 
1286 

1287 

1288 
1289 
1290 
1291 

 第 256行，我讀出來： "在 7時前，甘乃威已向我們說了，

曾經有兩次事件，可能導致女助理覺得是示愛的情況。第二次

其實是發生在 9月，主要是因為一個電話，我想問一下，現在

你解僱女助理，是否在說完這個電話之後的翌日呢？ "你當時

的答覆說："我的印象就不是的，都是在 9月份之內吧 ......"。接

着，請你翻到後面第 10頁，第 266行，她說："究竟那個電話是

何時呢？ "在第 269行，你回覆說："我想是在 9月初至中左右 ......
如果我印象記得的話。 " 

 但是，現在很明顯，其實好像女主持人所說，其實是翌日。

其實你在 9月 22日約該兩位女士，她們先後都不去，你接着真

的解僱了她。你為何當時會這樣回答該主持人呢？因為其實這

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因為你叫她，她又不去，接着翌日你就

解僱她。為何你會說是 9月初至 9月中，而不是說 "啊，應該是

翌日 "呢？你為甚麼會這樣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如果看時序，都不是翌日的，看時序都不是翌日。

如果翻看 ......準確日期，我現在才能夠看得到，因為當天我上

電台，你知道我不是拿着 diary上電台 ...... 

陳健波議員：  

 是。  

甘乃威議員：  

 ......我都是憑大概印象  ⎯⎯ 9月初或 9月中左右。所以，女

主持問是否在翌日，其實我解僱她的日子是在 9月 24日，不是

9月 23日。  

陳健波議員：  

 但是，你在 9月23日已經開始對她說 ......剛才我聽你說 ......
你在 9月 23日對她說： "為何不一起開會，很難合作 "等方面的

事情，你在 9月 24日才解僱她。 9月 22日，她們兩位不去； 9月
23日，叫她來開會，她都不肯來，你覺得很難合作，其實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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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解僱她。你明白嗎？即使不是翌日，都是相差多一天而

已。其實，你決定解僱她，你是在 9月 23日決定。我剛才寫下

你寫了在 9月 23日已經決定要解僱她，然後在 9月 24日正式通知

她而已，但你其實都是翌日或再翌日解僱她。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時間相差這麼遠，你覺得是 9月初至 9月中，但其實是在

22、 23、 24號這三日內一連串發生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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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主席，因為其實我在答覆中，都是在說那個印象。當然，

剛才提到一連串事情，其實在 9月 22日當天 ......如果大家都知

道，不是純粹那個電話問題。在 9月 22日，我曾經與王麗珠女

士有一個工作會議的對話  ⎯⎯  剛才我已經將該份資料交給

委員會，當中已簡述了我希望王女士做的工作。所以，當天她

亦說在 9月 23日舉行整體職員會議，不如留待9月 23日談，所以

便有 9月 23日的會議。其實， 9月 23日的會議 ......22日 ......不是

因為那個情況而決定在 9月 23日 "炒 "她，而是基於 9月 23日的工

作會議，她不願意出席，因為在 9月 22日王女士說："不如你暫

時不要說，在 9月 23日談吧。 "9月 23日開會時，她卻沒有來開

會，我自己便有點 "勞氣 "。 9月 22日談的時候，你又不談，到

9月 23日談時，你又不來開會，我很 "勞氣 "。在會議結束時，

我曾斥責王女士。當天，其實我亦有一個意願想解僱她  ⎯⎯  
這樣做法。  

陳健波議員：  

 是的。所以，綜合來說，我想說一說，你會否有此看法？

三件事，其實是 3天的事件，是一連串事件，有人會覺得，因

為在 6月15日與她喝茶後 ......當時表示 "有好感 "，她又覺得強烈

表示不認同，你就向她道歉。有兩個想法，有可能是接着她便

開始採取不合作態度，但亦有可能是，因為在 9月 22日你再想

與她去 ......她又不願意，所以便有其他行動，令到你、觸動你

覺得要 "炒 "她。有兩個角度，有些人會想，可能女方覺得仍想

約她出去，所以有不滿。但從工作角度，有可能因為那件事已

經完了，你仍經常利用那件事而影響工作，所以都要 "炒 "的，

即是有兩種情況可能發生。你是否明白我說甚麼？ ......會有兩

條線出來。譬如我自己是該辦事處議員，我便會覺得此事已經

完了，為何你仍然反覆不肯工作，令你很難做議會工作，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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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產生此情況。你覺得會是哪一種情況？是否因為她不斷

地 ......那件事之後影響了工作，令你很難繼續做這件事？你在

9月 22日打電話給她，很可能是想搞好關係，忘記該件事而繼

續工作，連這樣都不做，便令你有決心去 "炒 "她，你的心路歷

程會是如何？  

1326 
1327 
1328 
1329 
1330 

1331 

1332 
1333 
1334 
1335 
1336 
1337 
1338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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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1343 
1344 
1345 

1346 

1347 
1348 
1349 
1350 
1351 
1352 

1353 

1354 
1355 
1356 
1357 

甘乃威議員：  

 主席，過往我亦有說，發生 6月 15日事件後，王女士在 6月
底或 7月初，並不願意坐下來一起談。直到 7月初，有一次我和

她單獨舉行工作會議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在會議上，我

曾經向她道歉，她亦承認，她的工作態度需要改善，她亦確認

她會改善。對我來說，6月份那件事，在 7月份已經告一段落。

接着我已經去了旅行，對我來說，該件事已告一段落。但在 7、
8及 9月份內，我要看的不是單看 9月 22及 23日的事件，我要看

的是她在 7月、 8月及 9月的工作，包括不寫新聞稿、不出席工

作會議等一大堆事情，以至到了 9月 22日我願意坐下來與她談

工作上的分配。最後的結論是，她亦想在 9月 23日的會議上談

工作上的分配。但到 9月 23日的會議，她又不願意出席，她說

自己手頭上有工作。我便覺得，以她的工作表現、工作態度上，

我覺得這是否大家可以繼續合作得來呢？就是建基於這個情

況，我才將她解僱。這便是我自己一直的想法。  

主席：  

 就此我想甘議員澄清一下，因為你說了兩次都是在 9月
23日 ......她原本在 9月 22日說： "不如留待 9月 23日開會再說 "，
而 你 又 說 她 在 9 月 23 日 不 願 意 來 開 會 ， 但 如 果 我 們 翻 看

WW2(C)，王女士在第34至 35行說她 "為趕撰新聞稿，唯有一邊

寫稿一邊開會。 "那麼，究竟她是有來開會還是沒有呢？可否

就這個事實作出澄清？  

甘乃威議員：   

 主席，她在該會議的尾段加入，不過並沒有再討論她的工

作。因為該會議也開至 ......我不記得 ......總之，在會議的尾段，

她有進來坐下，但會議也差不多完結，情況就是這樣。她是有

在這個情況下參加會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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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1358 

1359 
1360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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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 
1364 
1365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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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 
1369 
1370 
1371 
1372 
1373 
1374 
1375 

1376 

1377 

1378 

1379 

1380 

1381 

1382 

1383 
1384 

 因為她接着寫， "但甘乃威不滿意，隨即要求其他同事離

開辦公室，改到另一個地方繼續開會，而我一寫好新聞稿便加

入會議。 "我們想搞清楚事實，你可否向我們澄清一下？  

甘乃威議員：   

 主席，因為當時有幾位同事一起開會，在我的辦公室內是

比較擠逼的，大家便圍圈地站着，其實連寫字枱也沒有，大家

只是圍一個圈。但是，我剛才也說過，因為該會議其實最主要

是希望討論王麗珠女士的工作分配。因為這是最主要的目的，

我必然希望王麗珠女士放下她手上的工作。其實那時大約是

4時半，大家也知道，我們的工作會議都不會談很久，即是半

小時、 45分鐘、 1小時，甚麼總也說完了。所以，當時我期望

她放下手上的工作一起開會，但她仍然繼續寫，我的理解是，

因為她在 6時要上課，即是我理解的原因，是她要在 6時上課。

所以，她便想做完工作才過來。但我的要求是，因為該會議主

要是談王麗珠女士的工作分配。她根本無法一邊寫稿  ⎯⎯ 大
家也知道，一邊寫新聞稿，怎樣一邊開會呢？所以，我說不可

以，便到另一個地方與其他職員開會算了。就是這樣。  

主席：  

 即她所寫的都是事實？   

甘乃威議員：   

 我剛才說她參加會議的最尾段，差不多結束時才進來。  

主席：  

 好的。  

陳健波議員：  

 甘議員，你剛才說你約她外出吃飯，即在 9月 22日，其實

是想談及有關工作安排，你的意思是否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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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1385 

1386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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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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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1 

1412 

 沒錯，是的。  

陳健波議員：  

 但 如 果 看 回 王 女 士 的 聲 明 ， 即 WW2(C) ， 其 實 你 看 回

第 29行，她說： "甘乃威邀請我出外午膳 "，便 full-stop，即沒

有說到談工作。你肯定當時有向他們說： "吃飯不是聯誼，而

是真的有工作做 "，你覺得你有否說這些？他們有否收到你的

信息，其實是工作 related的？你覺得有沒有？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在那個討論上，我不能夠憶述每一句說話，因為其

實剛才提到，當時我約了兩個人出外開會，這些是一般的工作

午餐，過去也有試過，過去都有出來 ......這些所謂工作午餐，

其實我通常有兩個目的。第一，就是希望大家有一個工作上的

溝通及聯繫，可能大家的辦事處都有請同事出外吃飯，即是溝

通及聯繫。第二，也會傾談工作方面，但在會議上 ......即在電

話上或例如即使我當面找秘書，即呂小姐及王女士，我不會很

細緻地說： "我今天和你吃飯，目的是要談一、二、三、四、

五。 "我當然不會這麼細緻。  

陳健波議員：  

 當時並沒有說清楚這個 point。不過，我最重要是想印證剛

才我說的那點，就是在《左右大局》提到的日子，是 9月初至

9月中，其實應該是錯的，因為你現在說的是 9月 22日，即很明

顯並不是那個日子。總之，那個日子並不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當然，你是憑記憶的？  

甘乃威議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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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  1413 

1414 
1415 
1416 

1417 

1418 

1419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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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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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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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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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 
1435 
1436 
1437 
1438 
1439 

1440 
1441 
1442 

 即那個並不是一個正確的日子，正確的答案。我想你看看

文件 L12(C)，就是有關你第一次開記者會的文件。請你翻到

L12(C)的第 7頁，第 189行，你看到嗎？  

甘乃威議員：   

 看到了。  

陳健波議員：  

 第 189行指出有記者問你： "你是否從來沒有向這位女同事

示愛？ "你當時回答： "羅先生，我想再重新說一次，我真的真

的不想傷害任何人，我是沒有。 "其實這亦是因為在你開記者

會後，該名女事主表示不滿，據我所知，何俊仁議員後來叫

你 ......覺得對女事主不公，而令你出席電台節目《左右大局》。

在記者會上，你開始說是 "有好感 "。為何當時你沒有說： "其
實我是沒有 '示愛 '，但我有表示 '有好感 '。 "為何在整個記者會

沒有說過這件事呢？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第一，在我的陳述書提到，說 "有好感 "背後的理念

是認許她的工作，這並不是 "示愛 "。這是第一點，大家要明白。

第二，其實在整個記者會，最重要的目的，大家也記得在 10月
4日《蘋果日報》的報道，最主要是說 "甘乃威求愛不遂，解僱

女助理。甘乃威涉嫌性騷擾 "。該記者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澄清。其實大家翻看記者會，我一開始的段落，當我提到有關

澄清時  ⎯⎯  第 27及 28行  ⎯⎯ "我是絕對沒有向任何人作出

過性騷擾的言行，我亦絕對沒有因為求愛不遂而解僱該名員

工 "。這個就是記者會最主要的目的。  

 有關你剛才提到，當那名記者這樣問我時，為何我不說出

"有好感 "這 3個字呢？即為何不提出來呢？因為，你翻看 10月
4日的報道，其實報道裏並沒有提及任何人，王女士的名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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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新聞報道中出現。我有一個原則，就是包括你看到我在

記者會上也有提到這個原則  ⎯⎯  在公開的場合說某一個人

的工作表現有甚麼不是，我覺得不適合。同樣，這個原則，就

是當我說 "有好感 "時，我不能夠純粹說 "有好感 "這 3個字。一如

我剛才對大家說，其實是有前文後理的，會牽涉到王女士本身

一些個人感情的困擾問題。我覺得為了保障個別員工的私隱，

我不覺得有需要在那個場合上講述有關王女士的個人問題。這

個和我一直提及的原則是一致的，即說她的工作，她已離職還

評論她是不對的。因為明顯地，如果談到這方面，我便要向委

員會透露，可能牽涉到她一些感情困擾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不

應該在會議上討論的。所以，當時主要的目的都是在說明這方

面，即是 "求愛不遂 "及 "性騷擾 "的問題，我希望陳議員能夠明

白。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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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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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 

陳健波議員：  

 接着我想問的是，其實你接着在《左右大局》說 "有好感 "
這件事，是你自己要出來說清楚，還是何俊仁議員覺得你應該

要說清楚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可能大家也看到很多報道，特別是在 9月 (10月 )4日
開完記者會，在 9月 (10月 )5日及 6日便有報道。我剛才提到，

我不想談及王女士個人的事，大家也明白這點。但事實上 9月
(10月 )5日、9月 (10月 )6日發生了比較急劇的改變，出現了比較

大的轉變，原因是那些報道非常不準確，特別是大家可以翻看

L17(C)。  

L17(C)便是有關譚香文女士接受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

代》的訪問。主席，譚女士好像代表王麗珠女士上電台節目般。

譚女士有很多說法，就好像以王女士的第一身講述，代表王女

士在節目內談及相關內容，譬如在第 23行： "向民主黨高層承

認這件事……求愛不遂不止發生過一次，是最少兩次 ......"，有

關譬如因為王女士的壓力很大  ⎯⎯  在第 28、29行  ⎯⎯  所以

她又不可以出來等，接着又在 142行說，女事主根本 ......他問她

有否拒絕，譚香文女士在 146行也有些回應，說 "她拒絕他求

愛 "。她好像是以第一身，身在現場一樣，講述那個情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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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披露了王女士的姓名。所以，我自己覺得在如此不盡不實的

報道之下 ......其實，她最後也牽涉到 ......在我印象中 ...... 
1476 
1477 

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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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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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 
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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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陳健波議員：  

 甘議員 ...... 

甘乃威議員：  

 ......在第165行，她有提及民主黨、泛民主派等，其實她牽

連的範圍相當大，所以我覺得有需要在 10月 6日，在一些適當

場合作出一些澄清。  

陳健波議員：  

 即你的意思並非基於何俊仁議員的建議或者壓力，你覺得

不是？  

甘乃威議員：  

 當然何俊仁主席也有跟我說過，但最主要的原因也是 ......
我剛才說的是，因為在 9月 (10月 )4日我不想披露王女士的任何

資料，大家也知道，在這件事的過程中，王女士自己的意願是

不想公開這件事，她的意願是我很重要的一個考慮。  

陳健波議員：  

 好了。我記得卿姐作供時，我有很深的記憶。她說 "有意

思 "、 "有好感 "，對她來說是同一件事，這是從一名女性的角

度出發的。你覺得那件事是否真的導致事主有誤會呢？無論是

"有好感 "......你覺得在這樣的場合、環境說這件事  ⎯⎯  其實

整件事也是因為這件事而引起的  ⎯⎯  你回首過去，其實是否

真的很容易令人誤會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其實我在很多場合也說過，在這樣的場合中，用這

樣的字眼是不適當的，我是同意的，即這樣做會引起別人誤

解、誤會，我也是同意的。其實，我同意可能陳健波議員提問

的整個焦點也是在於 "有好感 "這 3個字，也就是這 3個字導致有

一個很重要的討論出現。正如我剛才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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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也明白，即我們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一言一行可能也

要很小心，我想我會緊記這次經驗。大家明白，在過程中，令

別人誤解，有這樣的理解，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在言

語上也要很小心。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511 

1512 
1513 
1514 
1515 
1516 
1517 
1518 

1519 

1520 
1521 
1522 

1523 

1524 

1525 

1526 

1527 

1528 

1529 

1530 

陳健波議員：  

 好。  

主席：  

 但 在 日 子 上 ， 我 有 些 少 地 方 想 甘 議 員 澄 清 的 ， 就 是

WE8(C)，劉慧卿議員的陳述書，因為剛才說到王女士的聲明

中所載的日期，我想問一問，似乎劉慧卿議員這份陳述書的日

子跟你說的比較脗合，我想你 confirm一下而已。她的陳述書

第 1段說到 9月 23日，譚香文致電給她，談及發生了這件事，9月
23日是一件事，當然，這是你不知道的。不過，我想看看第 2段，

9月 24日說發生了解僱這件事，我想問這個日子是否正確呢？  

甘乃威議員：  

 主席， 9月 24日第 2段那裏，我當然是不知道情況，但 9月
24日 ......如果她說的是第 3段，第 3段是 "是日晚上約 10時 "，說

的是 9月24日是準確的。  

主席：  

 然後，第 3段又是 9月 24日嗎？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剛才說的是第 2段的9月 24日，我是不知道的。  

主席：  

 OK。  

甘乃威議員：  

 我只是知道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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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1531 

1532 
1533 

1534 

1535 
1536 

1537 

1538 

1539 

1540 
1541 

1542 

1543 

1544 

1545 

1546 

1547 

1548 

1549 

1550 

1551 

1552 
1553 
1554 
1555 

 但是有解僱這件事？ 9月 24日就發生解僱那件事，這是確

實的？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再重申，第2段劉慧卿議員提到在 9月 24日，譚女

士來電那裏 ...... 

主席：  

 那你當然是不知道的。  

甘乃威議員：  

 ......我不知道的，我只是說 9月 24日，在第 3段，是日晚上

那件事 ...... 

主席：  

 OK。  

甘乃威議員：  

 ......而我是在9月24日解僱那名員工的。  

主席：  

 也是 9月24日？  

甘乃威議員：  

 9月 24日。  

主席：  

 好，我只是想確定這個日子而已。  

 我想我們還有幾位委員正在輪候提問，我們今天跟你索取

證供的研訊到此為止，因為現在已經過了10時 30分。下一次研

訊會在 2010年 7月 14日上午 8時30分至 10時 30分，我們已經跟你

確定了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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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  1556 

1557 

1558 

1559 
1560 
1561 

1562 

 沒錯。  

主席：  

 如果陪同你出席下次研訊的人士有任何變更，也請你早一

點告訴我們，好嗎？現在你可以退席了，多謝你今天出席我們

的研訊。  

 我們的委員請留一留步。  


